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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2屆第 9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107年 1月 19日（五）下午 2時 10分 

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(AD213) 

主  席：柯盈舟先生 

出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盈穎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     員工動態：本校現職技工、工友 56 人、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160 人、

專案工作人員 340 人，另有辦理留職停薪之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7 人、

專案工作人員 1 人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
如附件「勞資會議提案表」(請參閱第 2-4 頁)。 

肆、 建議事項(臨時動議)  

案由：有關補助專案工作人員勞工健康檢查費用之問題﹖(提案人:勞

方代表李旻璋先生)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校業已訂定勞工健康保護及管理要點，第 3 點明訂計畫所聘請

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、特殊健康檢查之費用，應由計畫主持人全

額補助，並由計畫主持人自行完成核銷作業。 

二、擬由人事室提供名冊給環科中心，請環科中心協助發文提醒各計

畫主持人編列費用對員工執行補助健檢事宜。 

伍、 散會：同日下午 3 時 25 分。 

  

 

          記錄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簽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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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勞資會議提案表 

編號 一 提案人  勞方代表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李旻璋 

案由 本校工作規則修改或訂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7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8條規定，雇主僱用勞工人

數在 30人以上者，應依其事業性質，就工時、休息、休假、工資、

津貼及獎金、紀律、考勤、請假、獎懲及升遷、受僱、解僱、資遣、

離職及退休、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、福利措施等相關事項訂立工作規

則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，並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。 

二、本校工作規則適用對象僅為校務基金進用編制外人員。 

建議 建議是否修改工作規則內容或重新訂立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各單位為執行專案計畫工作，依專案經費進用專案工作人員，因工作

內容差異甚大，爰此本校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，僅就共通性予以規

範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查上開要點第 3點、第 11點、第 12點及第 15點，就聘任、差勤及

考核，給予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較大自主權，如單位有此需

求，在不違反勞基法及本校管理要點情形下，可自行訂定符合單位實

務需求工作規則，依行政程序簽核，並於實施前公告週知。 

決議 
擬由人事室研議本校工作規則適用對象是否擴大包含專案工作人員，或另

行訂定專案工作人員適用之工作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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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勞資會議提案表 

編號 二 提案人  勞方代表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李旻璋 

案由 人員聘任日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有關專案助理聘任，本校好像有管控每月的 1 日不聘任人員，是否學校

有執行困難或者是其它因素？ 

建議 有關每月 1日聘任之問題，應提出因應方法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略以，「各級政府機關、

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三十四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就

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。…。」。

復查第 3項規定，「前二項各級政府機關、公、私立學校、團體及公、

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（構）；其員工總人數及進

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，以各義務機關（構）每月一日參加勞

保、公保人數為準」，另依同法第 43條第 2 項規定，「進用身心障

礙者人數未達第三十八條第一項、第二項標準之機關（構），應定期

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

差額補助費；其金額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」，合先

敘明。 

二、綜上，本校需按每月一日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，如

當月未足額進用，則需繳納差額補助費，計算方式為：(本校當月應

進用身心障礙人數-本校當月已進用身心障礙人數)＊最低基本工資

(現為 22000元)，並得按月裁處。 

三、是以，本校原則上每月一日限制新進人員報到，以管控員工總人數，

而避免受罰，另當人員進用有特殊狀況時，也能給校方因應時間，且

此措施實施對象為學校全體人員，而非僅針對專案人員，望各單位能

共體時艱，配合辦理。 

決議 
原則上持續限制每月 1日新進人員報到，以管控員工總人數，避免當月未

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數，以致需繳納差額補助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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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勞資會議提案表 

編號 三 提案人  勞方代表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李旻璋 

案由 開會之誤餐費上限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目前學校訂定之誤餐費 80元為上限，因目前物價上漲，是否可將誤餐

費用調整。 

二、依據蘋果日報 2017年 10 月 26日【公務員便當標準 80元？主計總處：

沒有通案規定】報導。 

建議 建議將開會之誤餐費上限提高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（習）會

管理要點第 6點規定摘要，「辦理各類會議、講習丶訓練及研討（習）

會，所需經費應依預定議程覈實編列，膳宿費編列上限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參加對象為機關（構）人員者，每人每日膳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二百五十元，午丶晚餐每餐單價須於八十元範圍內供應…」。 

二、另依本校 95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報議案，關於本校各類會議、訓練講

習與研討會之餐飲標準費用乙案，決議亦為「學校召開會議誤餐費每

人每次以新台幣 80元為上限…」。 

三、綜上，本校為教育部所屬學校，本為上揭管理要點規範對象，且依上

揭主管會報之決議所示，學校辦理各項會議誤餐費亦應以每人每餐單

價 80元範圍上限為妥適。 

決議 

會議之誤餐費維持 80元上限；另有關本校員工出差，奉派或奉准執行一定

之任務，且執行之任務屬公務，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

理相關出差旅費報支事宜。 

 

 


